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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 G535 线始兴下窖（江西交界）至顿岗段改建工程全

过程造价服务招标恢复、变更及延期公告

各潜在投标人：

国道 G535 线始兴下窖（江西交界）至顿岗段改建工程全过程造价服务招标，因公告期间收到

投标人的异议，于 2026 年 1 月 14 日暂停了该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现异议事项已处理完毕，根据

招标投标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即日起恢复该项目招标投标活动，对招标文件的内容进行变更及相

关时间进行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一、原招标文件“第四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第三部分 专用条款”

5.3.1正常工作酬金的支付：

（1）合同签订生效后，委托人收到咨询人提供的履约担保、付款申请函及有效发票后 15个

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20%作为预付款。

（2）从合同签订生效后的第二年开始，委托人每年10月份支付合同总价的10%，累计支付至合

同总价的 80%时暂停支付，支付前咨询人需提供上一年 10月至本年10月的年度报告、付款申请函及

有效发票。

（3）咨询人完成工程竣工决算报告编制并经委托人确认后出具最终报告，委托人收到咨询人

提供的最终报告、付款申请函及有效发票后 15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90%。

（4）取得决算批复意见后，委托人收到咨询人提供的付款申请函及有效发票后 15个工作日内，

一次性向咨询人付清合同余款。

（5）咨询人每次请款前，都必须向委托人提供与请款金额相对应的合法有效增值税专用发票，

否则委托人有权拒绝支付。

（6）委托人根据条款 5.4.3 规定的支付条件和比例并对咨询人提交的支付单据审核无误后，送

由省财政主管部门支付，最终以省财政主管部门支付时间及支付金额为准。款项支付通过银行转账方式，

支付至咨询人指定银行账户。

咨询人理解并同意：因委托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合同金额支付必须按照广东省财政资金支付

及国库集中支付等规定办理。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甲方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

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 因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或财政资金安排

原因导致合同金额不能按时支付的，不属于委托人违约，委托人不承担因支付延期给咨询人造成

的各类损失。

现变更为：

5.3.1 正常工作酬金的支付：

（1）预付款支付：合同签订生效后，委托人收到咨询人提供的履约担保、付款申请函及有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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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后15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20%作为预付款。

（2）前期造价咨询阶段付款：咨询人完成施工图预算审核、最高投标限价编制（或审核）后，

提交成果报告（含电子文件）并经委托人确认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30%。

（3）施工阶段进度款支付：咨询人完成施工过程中的计量支付审核、设计变更费用审核、现场

签证审核等阶段性工作，按对应施工单位当期已完成并经确认的工程量占项目总工程量的比例，同步

提交该阶段造价控制报告及付款申请。经委托人审核确认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 30%范围

内与工程量占比相对应的咨询服务费，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施工阶段应支付咨询费=合同总价×30%×（当期已确认工程量÷项目总工程量）

项目总工程量以经审核的施工图预算对应的工程量为准；

当期已确认工程量以委托人、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共同签认的工程量计量报告为准；

施工阶段各期支付的咨询费累计金额不得超过合同总价的 30%，剩余未支付部分可在施工阶段

最后一期统一核算调整。

（4）竣工结算阶段付款：咨询人完成项目竣工结算审核，提交竣工结算审核报告，经委托人、

施工单位确认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咨询人付清合同余款。

（5）咨询人每次请款前，都必须向委托人提供与请款金额相对应的合法有效增值税专用发票，

否则委托人有权拒绝支付。

委托人根据条款 5.3.1 规定的支付条件和比例并对咨询人提交的支付单据审核无误后，送由财

政主管部门支付，最终以财政主管部门支付时间及支付金额为准。款项支付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至咨询人指定银行账户。

咨询人理解并同意：因委托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合同金额支付必须按照财政资金支付及国库

集中支付等规定办理。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甲方向财政主管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

（不含财政主管部门审核的时间），因财政主管部门审核或财政资金安排原因导致合同金额不能按时

支付的，不属于委托人违约，委托人不承担因支付延期给咨询人造成的各类损失。

二、本项目开标时间及相关时间节点作如下顺延：

2
获取招标文件截

止时间
2026 年 2 月 3日 9时 30 分

3
网上提问

截止时间
2026 年 1 月 24 日 16 时 00 分

4
网上答疑

时间
2026 年 1 月 24 日 16 时 30 分至 2026 年 1 月 27 日 16 时 00 分

5
投标保证缴

纳截止时间

投标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6 年 2 月 2日 9时 30 分；

投标保证担保上传截止时间：2026 年 2 月 2 日 9 时 30 分；

投标保证保险投保截止时间：2026 年 2 月 2 日 9 时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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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子投标

截止时间
2026 年 2 月 3日 9时 30 分

7 开标时间 2026 年 2 月 3日 9时 30 分

银行保函及保证保险有效期的相关说明：如潜在投标人在 2025 年 12 月 30 日 20 时 00 分至本

公告发布之日(含本公告发布当日)前已开具银行保函（或电子保单）或开具的银行保函（或电子保

单）上写明了 2026 年 1 月 20 日（即原定开标时间）时间节点的，均视为有效保函（或电子保单）。

本公告作为招标文件的一部分，凡招标公告、招标文件与本公告不一致之处，以本公告为准；

如招标文件或公告涉及以上内容的，均做修改，其他内容不变。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招标人（盖章）：始兴县地方公路事务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盖章）：深圳群伦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6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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